
 

 

 

 

越南高中畢業證書的核發期限將縮短至 30天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教育組 

教育培訓部近日發佈了有關國民教育體系文憑與證書管理規定

的通知，並自 2026年 4月 15日起生效施行。調整重點之一是將高中

畢業證書的核發期限將縮短至 30天。 

該規定根據已修訂的各項法律包括《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

《職業教育法》，對文憑與證書的管理制度作出更完整的規範。 

其中主要的調整包括：1. 取消核發國中畢業證書，改為在學籍資

料中確認完成國中課程；2. 授權高中校長核發高中畢業證書；3. 新

增中等職業文憑；4. 新增數位化文憑與電子證書等。該通知亦整合並

取代以往分散於教育培訓部以及勞動榮軍社會部多項文件中的相關

規定。 

該規定新增數位文憑與電子證書制度，並規範其在核發、保存、

副本補發、修改、更正、收回與撤銷等相關作業程序，同時明定文憑

與證書資料庫的建置與管理方式。 

教育培訓部將建立全國統一的文憑與證書共享資料庫，作為數位

文憑與電子證書核發與管理的基礎。所有已核發文憑與證書的資料均

納入資料庫保存並對外公開，相關規定亦適用於本通知生效前已核發

的文憑與證書。依規定，自資料庫查詢取得的資料具有與原始登錄名

冊相同的法律效力；透過資料庫或 VNeID（越南國家數位身分認證應

用程式）查詢的資訊，也可作為查驗文憑與證書的依據。 

在文憑核發程序方面，新規定將高中紙本畢業證書的核發期限由

原本 75天縮短為 30天；數位文憑與電子證書則須於學生完成畢業手

續後 5天內完成核發。 

此外，該規定亦取消由教育培訓部統一印製空白文憑與證書的做

法，改由各地教育培訓廳或依法具有核發權限的機構自行印製（適用

於紙本文憑與證書）。未來大學文憑、職業教育文憑及各類證書將不

再採用全國統一版型，僅規定所須載明的基本內容；惟為維持全國一

致性，高中畢業證書仍維持統一格式。 



 

 

 

 

在行政程序方面，新規定補充副首長得經授權簽署文憑與證書的

相關規定，並將文憑與證書副本的簽署權限授予相關主管，以減輕機

關首長的行政負擔。同時，也對原始登錄名冊遺失、原核發人員已離

職，或原核發機構因行政區調整而合併、分設或裁撤等情形下，如何

辦理文憑與證書副本補發、重新核發、修改、更正、收回及撤銷等程

序作出明確規範。 

至於與國中畢業證書相關的後續處理事項，教育培訓部將交由各

地教育培訓廳負責處理。各鄉級人民委員會須於 2026 年 5 月 31 日

前，將原始文憑核發名冊及相關資料移交教育培訓廳。 

稿人/譯稿人：林韋至 

資料來源：2026年 3月 3日，Vietnamnet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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